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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科技”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7 年第 14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42 号文核准，于 2007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 6,500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族证券”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大亚科技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大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现就大亚科技董事会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说明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进行核查，并出具以下核查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42 号文核准，大亚科技于

2007 年 3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总额为 45,825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 783.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5,041.50 万元。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

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07 年 3 月 29 日。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宁永会验字[2007]第 0023 号）。 

2、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大亚科技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

况，募集资金到位前及时与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开

设了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截至

2007 年 3 月 2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存储于该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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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基本情况如下： 

开户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账号 : 32001756236059345678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大亚科技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5,041.50 万元，募

集资金专户无余额。 

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 

1 年产 150 万平方米实木复合地板技改项目 7,200 万元

2 仿实木强化地板工程技改项目 4,800 万元

3 年产 21 万 M3的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 23,000 万元

4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041.50 万元

5 募集资金余额 0 万元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经认真核查认为，大亚科技制订有《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并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做到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同时，公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大亚科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承诺项目 
是否变

更项目 

拟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项目进展 

2008 年 

实现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年产 150 万平方米

实木复合地板项目 
否 7,200 7,200

2008 年 7月

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销售收入 6,400
万元，利润总额
786 万元 

否 

仿实木强化地板工

程项目 
否 4,800 4,800

2008 年 3月

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销 售 收 入

12,100 万元，

利润总额 497

万元 

否 

薄型中（高）密度

纤维板生产线项目 
是 23,000 23,000

2008 年 7月

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销 售 收 入

7,663 万元，利

润总额-1,963

万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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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41.50 10,041.50 — — — 

合计 — 45,041.50 45,041.50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

预计收益说明 

1、实木复合地板项目：项目所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对欧州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出

口受阻，产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所致。 

2、仿实木强化地板工程项目：是公司新推出的产品，试制打样较多，外加新上项目

人机磨合需要一个过程，影响了当期的产销量的实现所致，随着生产工艺的逐步稳定

及成熟，项目的经济效益情况将进一步体现。 

3、年产 21 万 M3 的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2008 年 7 月投入使用后属

试机生产阶段，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产品市场开发尚需要一

个过程，尚未达到预期收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无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经认真核查认为，大亚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的用途及投资项目的进度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的承诺。 

 

三、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7 年度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用地选址、

产业规模和股东结构进行了变更，但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变更后的项目已获

得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企业基本项目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 

大亚科技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年产 21 万 M
3
的薄

型中（高）密度纤

维板生产线项目 

年产 14 万 M
3
的薄

型中（高）密度纤

维板生产线项目 

23,000 万元 23,000 万元 否 

合计 — 23,000 万元 23,000 万元 — 

变更原因 

在充分考虑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资源价格、物流成本、

品质定位和经营收益，以及企业税收政策变动等综合因素的情况下，

为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实现公司薄板项目的持续盈利，对薄型中（高）

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用地选址、产业规模和股东结构进行了变更，

但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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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经认真核查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变更薄型

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的用地选址、产业规模和股东结构，充分考虑了

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资源价格、物流成本、品质定位和经营收益，

以及企业税收政策变动等综合因素，有利于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取得更好的经济

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经认真核查，认为大亚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和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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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冯春杰                   郭  磊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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